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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４

，

６９６

股，占总股本比例

０．００％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２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冀东发展”）和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向方

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支付

１１２

，

２９９

，

２８９

股股票对价， 即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

通股获付

３．２

股对价股份。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４

日召开的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４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
份持有
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朱永明

������

１

、

法定承诺
：

（

１

）

所持股份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

在十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

２

）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
上的原非流通股股东

，

在前项规定期满后
，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
股份

，

出售数量占该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十二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五

，

在二十四个
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十

。

１

、

严格履行了法定承诺
。

三、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２

日。

２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总数

１４

，

６９６

股，占总股本比例

０．００％

。

３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
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
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
数的

比例
（

％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
比例

（

％

）

冻结的股
份数量
（

股
）

１

朱永明
１４

，

６９６ １４

，

６９６ １．３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合计
１４

，

６９６ １４

，

６９６ １．３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４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差异说明

在公司股改说明书中，原法人股东为唐山市金属建材总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１

日河北省唐山市路北

区人民法院以（

２００９

）北民初字第

９１５

号文，将唐山市金属建材总公司持有的

１８

，

０００

股冀东水泥股份判

归朱永明所有，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过户手续。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４

日，朱

永明已向冀东发展偿还了代为垫付的股份，共计

３

，

３０４

股，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完成登记。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３０４ ０．００％ ３

，

３０４ ０．００％

３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９８４

，

６００ ０．０８％ ９８４

，

６００ ０． ０８％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４

，

６９６ ０．００％ －１４

，

６９６ ０ ０％

５

、

境外法人持股
６

、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

内部职工股
８

、

高管股份
８０

，

０３１ ０．００％ ８０

，

０３１ ０．００％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
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１

，

０８２

，

６３１ ０．０９％ －１４

，

６９６ １

，

０６７

，

９３５ ０．０９％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１１

，

６８７

，

９８３ ９９．９１％ ＋１４６９６ １

，

２１１

，

７０２

，

６７９ ９９．９１％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１

，

２１１

，

６８７

，

９８３ ９９．９１％ ＋１４６９６ １

，

２１１

，

７０２

，

６７９ ９９．９１％

三
、

股份总数
１

，

２１２

，

７７０

，

６１４ １００．００％ ０ １

，

２１２

，

７７０

，

６１４ １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１

日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以（

２００９

）北民初字第

９１５

号文，将唐山市金属

建材总公司持有的

１８

，

０００

股冀东水泥股份判归朱永明所有，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了过户手续。

（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４

日，朱永明已向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偿还了代为垫付的股份，共计

３

，

３０４

股，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

序
号

限售股
份持
有人名
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
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
限

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

股份情况 股份数量
变化沿革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

）

１

朱永明
１８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０ １４

，

６９６ ０．００

（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１

日
，

法院
将唐山市金属
建材总公司持
有的

１８

，

０００

股
冀东水泥股份
判归朱永明所
有

。

（

２

）

垫付偿
还

３

，

３０４

股
。

合计
１８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０ １４

，

６９６ ０．００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提

示性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

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
总

股本的比例
（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２１ ５１

，

５１４

，

２７２ ５．３４

２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２

日
１９ ６０８

，

４２９ ０．０６

３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１ ４８

，

１３８

，

５３０ ５．００

４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１ ３９８

，

２７２

，

２１５ ３２．８４

５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７

日
６ ２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６１

６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２

日
１ １４

，

６９６ ０．００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本保荐机构核查，上市公司提交的《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中就上述内容的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公

司相关股东已履行了股改中做出的承诺，上市公司董事会提出的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申请符合相关规定。

七、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

票的行为；

是

√

否；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一）公司董事会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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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６０１

证券简称
：

方正科技 编号
：

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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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９

日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会议， 本次会

议采用传真表决方式。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会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参会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配股项目及延长配股有效期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配股方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会议和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１

、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配股项目议案

根据目前公司的资金需求，为了更好的实现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决定调整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配股

项目如下：

原方案：

５

、本次配股募集资金的用途：

（

１

）拟增资珠海方正高密电子有限公司用于新扩建

ＨＤＩ

项目，金额不超过

５６

，

２９８

万元人民币；

（

２

）拟增资珠海方正高密电子有限公司用于新建快板项目，金额不超过

１５

，

２５５

万元人民币；

（

３

）拟增资重庆方正高密电子有限公司用于继续建设背板项目，金额不超过

３６

，

９９１

万元人民币；

（

４

）拟增资方正科技集团苏州制造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用于补充

ＰＣ

业务流动资金。

本次配股拟募集资金不超过

１２８

，

５４４

万元人民币，投入上述四个项目。 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项目投入不足部分公司自筹资金解决，本次配股资金到位前，

公司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部分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偿还，本次配股资金到

位后，将按项目投资计划及市场情况安排使用。

现调整为：

５

、本次配股募集资金的用途：

（

１

）拟增资珠海方正高密电子有限公司用于新扩建

ＨＤＩ

项目，金额不超过

５６

，

２９８

万元人民币；

（

２

）拟增资珠海方正高密电子有限公司用于新建快板项目，金额不超过

１５

，

２５５

万元人民币；

（

３

）拟增资重庆方正高密电子有限公司用于继续建设背板项目，金额不超过

３６

，

９９１

万元人民币。

本次配股募集资金净额不超过

１０８

，

５４４

万元人民币，投入上述三个项目。 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项目投入不足部分公司自筹资金解决，本次配股资金到位

前，公司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部分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偿还，本次配股资

金到位后，将按项目投资计划及市场情况安排使用。

２

、关于延长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配股有效期议案

延长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配股方案有效期一年：自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本议案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有效。

本次调整后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配股方案具体如下：

１

、本次配售股票类型及面值：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

２

、本次配股基数、比例和数量：

以公司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

，

７２６

，

４８６

，

６７４

股为基数， 按每

１０

股配

３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

东配售，本次配股可配售股份总计为

５１７

，

９４６

，

００２

股。

３

、本次配股定价方式及配股价格：

本次配股的定价原则：

（

１

）配股价格不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的每股净资产值；

（

２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量及项目资金使用安排；

（

３

）参考公司股票在二级市场价格和市盈率情况；

（

４

）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本次配股价格：在不低于公司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的基础上，依据本次配股确定的定价原则，采用市

价折扣法确定配股价格。

４

、本次配股配售对象：

待本次配股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公司将确定本次配股股权登记日，配售对象为本

次配股股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５

、本次配股募集资金的用途：

（

１

）拟增资珠海方正高密电子有限公司用于新扩建

ＨＤＩ

项目，金额不超过

５６

，

２９８

万元人民币；

（

２

）拟增资珠海方正高密电子有限公司用于新建快板项目，金额不超过

１５

，

２５５

万元人民币；

（

３

）拟增资重庆方正高密电子有限公司用于继续建设背板项目，金额不超过

３６

，

９９１

万元人民币。

本次配股募集资金净额不超过

１０８

，

５４４

万元人民币，投入上述三个项目。 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项目投入不足部分公司自筹资金解决，本次配股资金到位

前，公司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部分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偿还，本次配股资

金到位后，将按项目投资计划及市场情况安排使用。

６

、本次配股承销方式：

本次配股采用代销方式。

７

、本次配股决议的有效期限：

自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本议案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本次调整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配股项目及延长配股有效期议案须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

决通过后，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实施。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配股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详见附件一）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继续全权办理

２００９

年度配股相关具体事宜的议案，授权

范围如下：

（

１

）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配股申报事宜；

（

２

）在本次配股申报期间，授权董事会可依据证券监管部门的审核意见，根据市场变化和公司发展的

需要对募集资金投向进行适当的调整；

（

３

）根据有关主管部门的要求和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授权董事会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确定本次

配股实施时间、配股价格、配售数量、发行起止日期等具体事宜；

（

４

）授权董事会签署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运行过程中的有关重大合同和重要文件；

（

５

）授权董事会聘请有关中介机构；

（

６

）授权董事会签署与本次配股有关的各项文件及合同；

（

７

）授权董事会根据本次配股实施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

８

）配股方案有效期内，若配股政策发生变化，授权董事会按新政策继续办理本次配股事宜；

（

９

）若控股股东不履行认配股份的承诺，或者配股代销期限届满，原股东认购股票的数量未达到拟配

售数量百分之七十的，授权董事会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已经认购的股东；

（

１０

）相关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授权董事会办理其他与本次配股有关的事宜。

本授权自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本议案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主要议程如下：

１

、审议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配股项目及延长配股有效期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配股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继续全权办理

２００９

年度配股相关具体事宜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２

日，

会议登记日为

２

月

２４

日。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股东可以在交易时间内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详见公司公告临

２０１０－００２

号。

特此公告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０日

附件一：

关于公司２００９年度配股募集资金

使用可行性报告（修订稿）议案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配股募集资金投入具体项目调整如下：

１

、增资珠海方正高密电子有限公司用于新扩建

ＨＤＩ

项目，金额不超过

５６

，

２９８

万元人民币

本公司将联合上海方正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方正”）对珠海方正高密电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珠海高密”）实施增资。 本公司以配股资金

５６

，

２９８

万元人民币增资珠海高密，香港方正以美元

同比例增资。 增资完成后，本公司仍持有珠海高密

７５％

的股权，香港方正持有珠海高密

２５％

股权。

增资投入珠海高密的资金全部用于新建

ＨＤＩ

扩产项目，达产后月产能将增加

３０

万尺。 本项目计划利

用珠海富山

ＰＣＢ

产业园预留的厂房，总投资为

７５

，

０６４

万元，其中新增固定资产投资

７３

，

６００

万元，项目铺

底流动资金

１

，

４６４

万元。

经测算，项目计算期平均净利润为

１６

，

６６３

万元，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２６．５１％

，税后投资回收期为

４．２３

年。

２

、增资珠海方正高密电子有限公司用于新建快板项目，金额不超过

１５

，

２５５

万元人民币

本公司将联合上海方正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方正”）对珠海方正高密电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珠海高密”）实施增资。 本公司以配股资金

１５

，

２５５

万元人民币增资珠海高密，香港方正以美元

同比例增资。 增资完成后，本公司仍持有珠海高密

７５％

的股权，香港方正持有珠海高密

２５％

股权。

增资投入珠海高密的资金全部用于新建快板项目。

本项目计划利用珠海富山

ＰＣＢ

产业园预留的厂房， 总投资为

２０

，

３４０

万元， 其中新增固定资产投资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项目铺底流动资金

３

，

３４０

万元。

经测算，项目计算期平均净利润为

６

，

１７６

万元，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３０．４６％

，税后投资回收期为

５．７６

年。

３

、增资重庆方正高密电子有限公司用于继续建设背板项目，金额不超过

３６

，

９９１

万元人民币

本公司将联合上海方正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方正”）对重庆方正高密电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重庆高密”）实施增资。 本公司以配股资金

３６

，

９９１

万元人民币增资重庆高密，香港方正以美元

同比例增资。 增资完成后，本公司仍持有重庆高密

７５％

的股权，香港方正持有重庆高密

２５％

股权。

增资投入重庆高密的资金全部用于新建背板项目。 项目设计年产

２７０

万尺背板， 项目总投资为

６８

，

２４２

万元人民币，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６０

，

３８３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７

，

８５９

万元。

经测算，项目计算期平均净利润为

１０

，

８９５

万元，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１２．１％

，税后投资回收期为

７．３５

年。

本次配股募集资金净额不超过

１０８

，

５４４

万元人民币，投入上述三个项目。 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项目投入不足部分公司自筹资金解决，本次配股资金到位

前，公司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部分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偿还，本次配股资

金到位后，将按项目投资计划及市场情况安排使用。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２月９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６０１

证券简称
：

方正科技 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０２

号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９

日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会议， 会议审

议决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点半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将采用现

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股东可以在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交易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行使表决权，现就有关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议程

１

、审议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配股项目及延长配股有效期的议案；

（

１

）审议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配股项目议案

（

２

）审议关于延长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配股有效期议案

２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配股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继续全权办理

２００９

年度配股相关具体事宜的议案。

公司将按规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二、出席会议的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２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即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２

、股权登记日在册的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

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股权登记日在册的股东也可在规定交易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３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４

、依照《公司法》、《公司章程》、《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规定可出席股东大会的有关人员。

三、会议出席办法

１

、参加现场会议事项：

（

１

）符合上述出席条件的股东请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

：

００～５

：

００

）根据《公司

章程》规定的有关要求进行会议登记。

（

２

）登记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大街

１２７

号北大博雅国际会议中心一楼方正科技股东大会秘书

处

（

３

）投票代理委托书的送达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大街

１２７

号北大博雅国际会议中心一楼方正

科技股东大会秘书处（邮编：

１００８７１

）

投票代理委托书的送达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

：

００～５

：

００

），投票代理委托

事宜详见《公司章程》第

６０

条、第

６１

条、第

６２

条、第

６３

条等。

（

４

）登记联系电话：（

０２１

）

５８４０００３０

登记传真：（

０２１

）

５８４０８９７０

（

５

）会期半天，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

６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地点在北京，会议具体召开会场、时间待股东大会登记时直接通知登记开会股

东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参加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２

、参加网络投票事项：

（

１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２

）本次股东大会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系统；

（

３

）公众股股东进行网络投票的流程详见附件；

（

４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权。 如同一股

份通过现场和网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０日

附件：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一、投票流程

１

、 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说明
７３８６０１

方正投票
４ Ａ

股
２

、表决程序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序号，以

１．００

元代表第

１

个需要表决的议案，

以此类推。 议案

１

需要逐项表决，以

１．００

元申报价格对该议案投同意、反对或弃权票视为对其项下所有审

议项均投同意、反对或弃权票，不需要再逐项表决。 以

９９．００

元申报价格对全部议案投同意、反对或弃权票

视为对本次会议所有议案均投同意、反对或弃权票，无需再对其他议案再行表决。

３

、表决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申报价格

全体议
案 以下全部议案

９９．００

元

１

审议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配股项目及延长配股有效期的
议案 １．００

元
（

１

）

审议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配股项目议案
１．０１

元
（

２

）

审议关于延长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配股有效期议案
１．０２

元

２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配股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
（

修订
稿

）

的议案 ２．００

元

３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继续全权办理
２００９

年度
配股相关具体事宜的议案

。

３．００

元
４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二、投票举例

１

、本公司发行的为沪市

Ａ

股，股权登记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投资者对本公司的第一个议案（审议关

于调整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配股项目及延长配股有效期的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６０１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如某投资者对本公司的第一个议案投了反对票，只要将申报股数改为

２

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６０１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２

、如果投资者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６０１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三、投票注意事项

１

、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议案，可以按照任意次序对各议案进行表决申报，表决申报不得撤单。

２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３

、对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而某一股东仅对其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情况，只要股东

对其中一项议案投票，即视为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计算，对于该股东未表

决的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国泰估值优势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国泰估值优势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为

"

本基金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

[2009]1295

号文核准，自

2010

年

1

月

18

日起向社会公开募

集，于

2010

年

2

月

3

日结束本基金的募集工作。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本次

募集的净认购金额为

842,970,017.67

元人民币，折合基金份额

842,970,017.67

份，认购资金在募集

期间产生的银行利息共计

134,520.74

元人民币，折合基金份额

134,520.74

份，已分别计入各基金份

额持有人的基金账户，归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 上述资金总额已于

2010

年

2

月

9

日全额划入本

基金在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基金托管专户。

按照每份基金份额面值人民币

1.00

元计算， 本基金募集期间含本息共募集

843,104,538.41

份

基金份额，有效认购户数为

8,534

户。 其中，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管理人

")

运用

固有资金于

2010

年

2

月

2

日通过代销渠道认购的基金份额为

20,001,800.00

份 （含募集期利息结

转的份额），占本基金总份额比例为

2.372%

；本基金管理人的基金从业人员认购本基金的有效认购

户数为

1

户，基金份额

197,761.46

份（含募集期利息结转的份额），占基金总份额比例为

0.023%

。

本基金募集结束后，按照本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金在封闭期将基金份额持有人初始有效认

购的基金总份额按照

1:1

的比例分离成预期收益与风险不同的两种份额类别， 即优先类基金份额

（基金份额简称

"

估值优先

"

）和进取类基金份额（基金份额简称

"

估值进取

"

）。其中，估值优先的基金

份额为

421,553,139.14

份，估值进取的基金份额为

421,551,399.27

份。

本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国

泰估值优势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本次募集符合有关条

件，本基金管理人已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完毕基金备案手续，并于

2010

年

2

月

10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

的书面确认，基金合同自该日起生效。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

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查询交易确认情况，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

（

www.gtfund.com

）或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688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封闭期为三年（含三年），封闭期届满后转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LOF

）。

本基金封闭期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三年后对应日止。 如该对应日为非工作日，则封闭期到期

日顺延到下一个工作日。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 在本基金符合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上市条件的情况

下，本基金在封闭期内，基金份额所分离的估值优先与估值进取两类基金份额同时申请上市与交

易。 在确定上市交易的时间后，本基金管理人最迟在上市前

3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家指定报刊和本

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公告。

本基金在封闭期内不开放份额申购与赎回业务。 对投资者初始认购或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并持

有到期的估值优先和估值进取基金份额，在封闭期届满，按照基金合同所约定的份额转换规则转

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LOF

）份额后，开放基金份额申购与赎回业务。转换后的基金份额继续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与交易。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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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0

年

2

月

9

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会议应参会董事

8

人， 实际参会董事

8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

了如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审议通过了《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制度》的议案。

同意

8

人，不同意

0

人，弃权

0

人。

特此公告。

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二月十日

股票简称
：

四维控股 股票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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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

201 0- 1 1

重庆四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相关人员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致歉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因公司在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重大事项内部审议程序方面存在违规事项，上海证券交易所

对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进行了公开谴责。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上交所公开谴责决定的主要内容

经上交所查明，重庆四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四维控股

"

或

"

公司

"

）在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和重大事项内部审议程序方面存在以下违规事项。

截至

2008

年底公司合计发生

1.6266

亿元的逾期贷款， 其中中国建设银行重庆市江津支行

7311

万元，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江津支行

4700

万元

,

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市江津支行

4255

万

元，公司未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2007

年

11

月

21

日，公司公告与海口意远实业有限公司和海南贵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签署

重庆超思信息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重庆超思

"

）《股权转让协议》，收购两家公司合计持

有重庆超思的

54.93%

的股权，重庆超思成为四维控股的控股子公司。 公告称：收购重庆超思后，

其持有的

"

粤富华

"

股票将给四维控股带来较大收益。

2008

年

1

月

6

日，四维控股与海口意远实

业有限公司和海南贵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调高了收购重庆超思股权

的价格，并于

1

月

9

日将出售

192

万股

"

粤富华

"

股票的收益

2050

万元划归海口意远实业有限公

司和海南贵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直至

2009

年

4

月

28

日才召开四届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和披露此交易，公司未经董事会审议和股东大会的同意，将出售

"

粤富华

"

股票收益作为调整

后的股权转让款支付给对方，误导市场。

公司在对深圳市旭莱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深圳旭莱

"

）增资过程中，未披露深圳旭

莱拟代广州威龙房地产开发公司偿还

8920

万元债务的事项。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 经上交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过， 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第

17.2

条和第

17.3

条的规定，上交所作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

(

一

)

给予重庆四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谴责。

(

二

)

给予董事长雷刚、副董事长苏文、董事兼总经理陈锡贵、董事兼财务总监许静、董事王

进、王仕冰、独立董事朱凯、阮雪松、安素清公开谴责。

(

三

)

给予监事会主席徐红林、监事吴晓青和蒋晓波公开谴责。

对于上述惩戒，上交所将抄报重庆市人民政府，并将其计入上市公司诚信记录。

二、公司董事会致歉说明

公司董事会在收到上交所公开谴责决定以后， 及时将该决定向全体董事和监事进行了传

达，并对有关违规事项进行了认真的自查。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违规事项的出现是因公司财务

部门与信息披露部门在重大信息通报工作上的脱节以及公司有关人员对信息披露准则理解上

的偏差造成的。公司及有关董事、监事诚恳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并诚恳地向广大投

资者公开致歉。

三、对违规事项的整改

对于上交所公开谴责决定书所述的公司违规事项，经公司自查，有关违规事项也是中国证

监会重庆监管局要求公司进行整改的有关事项（请详见

2009

年

8

月

14

日本公司刊登在《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关于收到重庆证监局责令改正通知的公告》），公司目前正在积极地按

重庆证监局的要求进行整改，在相关事项整改完成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监事表示将以此为戒，今后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认真履行忠实勤勉义务，勤勉尽

责，促使公司及时、公平、真实、准确和完整地披露所有重大信息，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重庆四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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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今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厦门三安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三安电子

"

）的通知，三安电

子将其持有本公司的

26,670,000

股股票质押给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并于

2010

年

2

月

9

日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 O 年二月十日


